【永慶房屋帳篷借用申請單】

	借用資料
	借用單位
	
	連 絡 人
	

	
	發票抬頭
	
	電　  話
	

	
	統一編號
	
	行動電話
	

	
	發票寄送地址
	
	 傳    真
	

	活動資料
	活動名稱
	
	活動日期
	      年    月     日（  ）

	
	活動地點
	
	活動時間
	：　 　～　 　：

	
	借用數量
	 頂
	參加人數
	人

	
	場地地質
	□磚地　 □水泥　 □柏油 　□草地　 □PU跑道 　□木板 　□其它：

	
	施工動線
	□車輛可到達搭設定點　　 □車輛不能到達搭設定點，需搬運超過10公尺以上

	
	搭設時間
	年     月     日（星期    ）　　　　：　　　　搭設 (08:30-17:00間)

	
	撤收時間
	年     月     日（星期    ）　　　　：　　　　撤收 (08:30-17:00間)

	
	現場聯絡人
	姓名：              　　電話：             　　行動電話： 

	注

意

事

項
	1、費用計算：每場次收取運費新台幣2,100元(大台北地區)。

   運費2,100元請於活動前一個禮拜匯入：帳號 0499100000178新光銀行-東湖分行(代號103)，      

   戶名：永慶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；匯款完成請回傳匯款明細始完成租借手續。

2、帳篷預訂為活動日兩個月以前開放預訂，而最晚請於活動開始前十天，詳細填妥「借用申請單」  

   後回傳視為提出申請。
3、申請借用程序完成後，因借用單位臨時變更行程造成成本增加，則增加成本須由借用單位負擔。
4、帳篷搭設及撤收時，借用單位需派員至活動現場，並遵守『帳篷借用規則』相關規定借用。
6、借用期滿，借用單位應依本申請單所列之出借物，逐項點收，如有損壞或短少時，由借用單位負責維修或賠償；帆布上禁止使用”雙面膠”及”泡綿”張貼，若要張貼文宣品，請使用”透明膠帶”或直接固定於骨架上。
8、凡借用公司之阿里山帳篷，皆享有“公共意外責任險”，以確保使用者之權益，讓貴單位更安心、更有保障。若有意外事故請借用單位自行拍照存證，切勿移動任何物品。

9、如活動期間氣象局發布海上、陸上颱風警報，或任何不可抗力之天災人禍，公司保有是否借用之權利。

10、如因帳篷搭設不及造成借用單位活動延遲者，由搭設帳篷廠商負責，因此借用單位應與搭設廠商密切聯繫，並斟酌帳篷搭設時間。
11、借用單位於借用期間，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，占有、保管及使用出借物(帳篷)。非經本公司書面同意，借用單位不得將借用之帳篷出借、出租、讓與、出售、出質、設定擔保或其他處分。
      借用單位簽章 ：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

	永慶房屋聯絡人：徐筱棋  電話：2705-1380 轉2760  傳真：2701-4892  手機：0955-282-042


永慶房屋-帳篷借用規則
壹、目　　的
為鼓勵社區、學校及社團多舉辦有益社會的活動，讓我們的社會更加美好，因此提供活動帳篷，以供各界申請使用，而為使此立意能嘉惠更多團體，故期盼各單位於使用期間加以愛惜、保護！

貳、帳篷規格

【阿里山帳】
	尺    寸
	面積（坪）
	寬（Ａ）
	長（Ｂ）
	柱高（C）
	頂高（D）

	3 m×3 m
	2.7
	3 m
	3 m
	2.2 m
	3.4 m










參、帳篷借用程序

   




肆、帳篷施工方式

1、 運送、搭設、拆除：本公司全程委託「經順公司」進行運送等施工（並含沙包袋、營釘等配件施工，加強帳篷之固定。）
※以上係指「借用申請單」所申請之數量為主，若臨時增加帳篷之數量，需由借用單位自付帳篷之租金全額。
二、帳篷搭設及撤收時間：活動前一天或當天進行搭設，並於活動結束後當天進行撤收。

※ 搭拆時間以「借用申請單」為準，事後若有更改時間，需於活動前三天告知。
伍、費用計算方式
   ●每場次借用(2天期以內)，每場次收取運費新台幣2,100元(大台北地區)。

     運費2,100元(含搭設、撤收及運送等施工費用)請於活動前一個禮拜匯入

     帳號：0499100000178 新光銀行-東湖分行(代號103)，戶名：永慶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；

     匯款完成請回傳匯款明細始完成租借手續。

 ●增加帳篷租借天數，每逾一日則以每頂加收新台幣65元計算。

 ●帳篷搭設、撤收時間如果超出標準時間(8:30~17:00)內，則以加收加班費每頂新台幣100元計算。
陸、帳篷賠償
1、 損壞遺失：借用單位借用後，應負責借用物之保管及維護責任，若有因不當之人為因素，而使本公司之借用物品遭致破損、嚴重髒污或遺失者，將依照原價賠償。

2、 臨時取消帳篷借用之約定

（一）借用後，於搭設施工前24小時內通知取消者，借用單位應自付帳篷租金全額之5%。

（二）搭設施工中或完工時取消者，借用單位應自付帳篷租金全額之80%。

（三）若在申請程序完成後，因借用單位臨時變更活動行程，造成成本增加，則增加成本須由借用單位負擔。

3、 借用期滿，借用單位應立即將出借物返還本公司，借用單位若延遲返還時，本公司得自延遲之日起，至實際返還之日止，向借用單位請求每日每頂帳篷新台幣200元之懲罰性違約金。
柒、活動後一週內，請寄活動相關「照片二張」，提供本公司做為存檔之用。
　　　※ 地　址：106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77號12樓
　　　※ 聯絡人：整合行銷課-徐筱棋　　2705-1380轉2760 　傳真：2701-489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關活動課-曾雅文　　2705-1380轉2511 　傳真：2701-4892




以上所述各項乃是為保障雙方之權益而設立，


期望本公司提供之帳篷對貴 單位的活動有所助益！











借用單位繳交運費2100元





回傳申請單及活動企劃書審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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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慶基金會





審核通過 (將以電話通知借用單位)





永慶房屋





填寫借用申請單

















活動後一週寄送活動相關相片2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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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預定時間前往搭設、撤收帳蓬





傳真繳款證明 (匯款單、轉帳明細表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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